
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援引本所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的同意书

本所同意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在《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及其摘要中援引本所出具

的结论性意见，本所已对《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及其摘要中援引的结论性意见进行了审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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